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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问询函【2020】第 107 号 

 

 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6 日披露，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及保荐机

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泰联合”）签订了募集

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。你公司于 2018 年 7 月将公司持有的“商业保理

项目”实施主体盈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51%的股权以 52,007.48 万元

的转让价转让给北京艺鸣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艺鸣

峰”），并将转让后的募集资金分别用于实施“煤机装备技术升级及改

造项目”（33,845.5 万元）和“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”（18,161.98

万元）。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披露，已收到北京艺鸣峰支付的全

部股权转让款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自查并

做出书面说明： 

1、请具体列示你公司分笔收到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和时点，并详

细说明你公司直至 2020 年 4 月 29 日才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原因。 

2、华泰联合出具的《2019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

见》显示，你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公司在分期收到相关股权转

让款后暂时用于公司日常经营。请详细说明你公司于何时开始将募集

资金（即相关股权转让款）暂时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及日最高使用金额，

截至目前是否已全部归还并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，你公司将募集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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暂时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是否已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5 月 19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河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20 年 5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